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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家專家專業訓練計畫（National Experts in Professional Training，下稱 NEPTs）」

為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下稱歐盟執委會）所辦理之訓練計畫，主要

提供歐盟會員國、歐洲自由貿易國，及第三國派員至歐盟相關總署，進行為期 3 至 6 個

月之交流訓練。NEPTs 名義上雖為實習或訓練，惟參與者實務上仍比照總署正式人員

之工作規範及工作內容。 

我國每年皆薦派在職官員至歐盟執委會相關總署進行 3 個月之實習訓練，為少數

獲得參訓名額之非歐盟成員國。筆者此次獲派至歐盟執委會下轄之「就業、社會事務及

包容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DG EMPL）」所

屬「勞動力移動及國際事務司（Directorate of Labour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之

「國際事務處（Uni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E3）」實習，透過與歐盟執委會官員間密切

交流及互動，維持並深化臺灣與歐盟之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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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NEPTs 緣起及目的 

NEPTs 原名稱為「結構訓練計畫（Structured Training Programme）」，自 98 年更名為

NEPTs，由歐盟執委會相關總署及歐盟對外事務部（下稱歐盟機構）依其需求，開放歐

盟會員國、歐洲自由貿易國（包括挪威、冰島、瑞士及列支敦士登等國，下稱 EFTA）

及第三國（含我國）官員依其任職專業背景申請計畫，歐盟機構則視當梯次需求，決定

見習人員名額，平均每年約開放 200 至 230 名員額，其中以遴選歐盟會員國官員為優

先，其餘名額始開放予 EFTA 及第三國官員。 

我國透過「臺歐盟雙邊年度諮商會議」主動爭取並獲歐方同意我政府官員參與

NEPTs，其包括外交部、經濟部、國家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

公平交易委員會、交通部、行政院人力總處、行政院主計總處、法務部、文化部及勞動

部等，皆順利派員參與計畫，迄今計有超過 50 人獲分派至不同總署見習，成功深化臺

灣與歐盟於各項政策推動上之交流及合作。 

NEPTs 每年開放 3 月及 10 月兩梯次；為期 3 至 6 個月之見習申請。因我國非屬歐

盟會員國，故僅得參與至多 3 個月之見習。為利各總署確認申請者之專業知識、技能、

工作經驗及語言能力等符合需求，申請者需依序選填見習單位（至多 3 個），並簡述自

身專長、工作領域、工作經驗及申請動機等，並由外交部彙整申請者簡歷資料予歐盟執

委會人力資源及安全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Human Resources and Security，DG HR）

後，由各總署依所提資料挑選及核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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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歐盟及見習單位介紹 

一、 歐盟簡介 

歐洲聯盟，簡稱歐盟（European Union，EU），為歐洲多國共同建立之政治及經濟聯

盟，於全球政治及經濟上具有舉足輕重之地位及影響力。歐盟會員國現有德國、法國、

義大利、荷蘭、比利時、盧森堡、愛爾蘭、丹麥、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奧地利、芬

蘭、瑞典、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斯洛維尼

亞、塞普勒斯、馬爾他、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及克羅埃西亞等 27 個國（英國已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式脫離歐盟），其官方語言多達 24 種，並以英文、法文、德文為主要工

作語言。 

歐盟主要機構包括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部長理事會（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

及歐盟對外事務部（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等，各機關組成及業管事項如下： 

（一） 歐盟理事會：又名「歐盟高峰會」，總部設於布魯塞爾。由各會員國之元首或行

政首長組成，主要負責歐盟執行方針訂定及重要議題決策。 

（二） 部長理事會：總部設於布魯塞爾。由歐盟會員國部長所組成，負責日常決策，

與歐洲議會共享立法權。 

（三） 歐洲議會：總部設於法國史特拉斯堡，主要辦公地點於布魯塞爾。歐洲議會擁

有立法權、預算權及任命同意權，對歐盟 80%法案透過「共同決定程序」，享有

與部長理事會同等立法權。 

（四） 歐盟執委會：總部設於布魯塞爾。為歐盟之跨國行政機關，負責處理歐盟日常

事務及監督會員國對條約與法令之執行；向歐盟理事會、部長理事會和歐洲議

會提出報告及立法動議；負責歐盟對外經貿談判、發展及援外事務等，轄下共

有 33 個政務總署（DGs），各有其特定職掌。 

（五） 歐盟對外事務部：總部設於布魯塞爾。為歐盟之外交及安全機構，主要任務為

結合歐盟及會員國之外交資源，對外代表歐盟與第三國或國際組織進行對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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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判，對內協調會員國在外交及安全領域之共同立場。 

二、 受訓單位簡介 

筆者有幸獲任職機關薦派參與見習，並獲核錄分派至歐盟執委會下轄之「就業、社

會事務及包容總署（Directorate-General for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Inclusion，DG 

EMPL）」所屬「勞動力移動及國際事務司（Directorate of Labour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之「國際事務處（Uni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E3）」培訓。茲就各單位介紹如

下： 

（一） 就業、社會事務及包容總署 

  DG EMPL 主掌歐盟有關就業、社會事務、技能培訓、勞動力移動及歐盟資

助計畫等事務。組織架構上，置總署長（Director-General）1 位及副總署長（Deputy 

Director-General）2 位，現任總署長為 Joost Korte；下轄 7 司，每司下又設有 3

至 5 個處不等，包括： 

1. 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與戰略司（Directorate A.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 

Strategy ） 

2. 工作與技能司（Directorate B. Jobs and Skills） 

3. 工 作 條 件與 社 會對 話司 （ Directorate C. Working Conditions and Social 

Dialogue） 

4. 社會權利與包容司（Directorate D. Social Rights and Inclusion） 

5. 勞動力移動及國際事務司（Directorate E. Labour Mo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6. 就業及社會治理與分析司（Directorate F. Employment and Social Governance, 

Analysis） 

7. 基金規劃與執行司（Directorate G. Funds: Programming and Implementation） 

  此外，就業總署之政策規劃皆緊扣《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行動計畫》

（European Pillar of Social Rights Action Plan）內容，其中又以 3 大目標與 20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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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為主，分別為： 

1. 平等機會和進入勞動市場之權利：包含教育培訓與終身學習、性別平等、

機會平等、積極就業支持等。 

2. 公平之工作條件：包含安全與適性就業、薪資、僱用條件及相關保護資訊、

勞工對話及參與、工作生活平衡、健康安全之工作環境等。 

3. 社會保障與包容：包含兒童保障、勞工社會保障、失業津貼、基本工資、

養老金、醫療保健、特定對象保護、長期照顧、居住安置、基本服務取得

等。 

  《歐洲社會權利支柱行動計畫》至 2030 年目標為，確保 20 至 64 歲歐洲

人口就業率達 78%；每年至少 60%成年人參與培訓；以及減少 1500 萬人面臨

貧困或社會排斥風險等。 

（二） 勞動力移動及國際事務司及國際事務處 

  勞動力移動及國際事務司職責在於確保各會員國間之勞動力得於歐盟內

自由移動，同時協調歐盟各會員國及相關國際組織於勞動及就業等相關領域，

提供歐盟立法政策方針及必要之參考及協助，現任司長為 Jordi CURELL 

GOTOR。 

  該司下轄之 E3 現任處長為 Lluis PARTS，該處主要處理歐盟就業及社會

政策之對外協調及其他非會員國之入會申請評估等事務，亦包含與非歐盟成

員國之間，以及與國際組織（例如國際勞工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等）

間之協調合作，性質類似我國行政機關中綜合規劃或國際合作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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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習工作內容 

一、 工作模式介紹 

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擴散影響，各國企業與勞工紛紛採

取遠距工作型態，歐盟執委會亦於疫情期間強制落實遠距工作，職員僅得透過視訊方

式召開及參與會議。而後，隨著遠距工作模式日益成熟加之疫情趨緩，歐盟執委會自本

（111）年 3 月 7 日起開始推動混合工作模式，即每週有兩日需至辦公室實體辦公。 

然而，依據《歐洲聯盟運作條約》（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及《歐盟官員工作人員條例》（Staff Regulations of Officials of the European Union）規範，

歐盟執委會有義務促進數位化與靈活之工作環境以保護員工健康福祉，改善工作生活

衡平，且遠程辦公亦有助於減少因員工通勤所產生之交通壅塞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

到歐盟減碳及綠化目標，因此歐盟執委會決議自本年 4 月 1 日起正式調整工作時間及

相關規範，促進混合工作模式，其調整作法包括： 

（一） 員工每日於上午 8 時至下午 7 時之間，工作 8 小時。  

（二） 至少 20%之遠距辦公時數係屬員工權利，20%至 60%遠距辦公時數得由員

工與直屬長官討論訂定。 

（三） 除緊急工作外，員工於每日下午 7 時至次日上午 8 時間、周末、國定假期

及休假期間有不受工作業務打擾之權利（Right to disconnect）。 

（四） 員工每年得有不超過 10 個工作日之「異地辦公權」 （Teleworking outside 

the place of employment）。 

二、 工作內容介紹 

筆者本次見習內容主軸為協助處理歐盟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間之勞動及社會保障相關業務，另尚有

西巴爾幹及土耳其之經濟改革計畫（Economic Reform Programmes，ERP）評估檢視，以

及強化青年保障政策業務（Reinforced Youth Guarantee）等。此外，配合 E3 每週五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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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務會議填報各項工作進度，並於會中向長官及同仁口頭報告每週工作內容。茲說

明各項工作內容如下： 

（一） 歐盟與 OECD 間之勞動及社會保障相關業務 

1. OECD 簡介  

OECD 成立於 1961 年，總部設於法國巴黎，目前計有 38 個會員國，

另有 25 個國家或地區以觀察員身分或等同成員國的權限參與 OECD 部分

委員會之工作（包括我國）。OECD 素有 WTO 智庫之稱，主要工作為研

究分析，並強調尊重市場機制、減少政府干預，以及透過政策對話方式達

到跨國政府間之經濟合作與發展。此外，OECD 也以其對成員國之跨部門

政策分析而聞名，相關分析結果亦往往成為最佳實踐指標或其他應用工

具，對歐盟於各項領域之政策目標產生直接且重大之影響，例如教育、養

老、移民、就業等相關領域。OECD 組織架構包含： 

(1) 理事會（Council）：為最高決策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並分為部長

理事會及常駐代表理事會。部長理事會由會員國部長組成，每年召開

一次會議，探討會員國所面臨之主要經濟與社會問題，會後並發表聯

合公報。常駐代表理事會由會員派駐 OECD 之代表組成，原則每週

開會一次，負責 OECD 主要政策問題之討論與決策。 

(2) 秘書處（Secretariat）：綜理技術與行政事務，並支援理事會及各委員

會。秘書處設有秘書長（Secretary-General）1 人，由理事會任命並向

理事會負責，任期為 5 年。秘書處員工組成背景多元，3000 多名員

工中包括經濟學家、律師、科學家、政治分析家、社會學家、數字專

家、統計學家和傳播專業人士。除設於法國巴黎之總部外，於柏林、

墨西哥、東京與華盛頓特區等皆設有中心。 

(3) 專業委員會（Committee）：由會員國代表組成，討論各種經濟與社會

問題，其討論與研究成果則做成報告或建議，提報理事會裁決。目前

OECD 依其業務發展需要，共設置 31 個專業委員會，下設 300 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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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及專家小組。 

2. OECD 與歐盟間合作關係（EU-OECD Cooperation） 

依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約》，EU 與 OECD 兩者間擁有十分緊

密且獨特之合作關係。EU 與其他成員國一樣，於 OECD 設有常駐代表團

協助制定工作計畫。EU 代表團雖無投票權，惟可獲選為附屬機構之主席

團成員，並參與包括法律行為在內之文本起草工作，且享有提出修正建

議之權利。此外，EU 無需向 OECD 提供經常性預算（Part 1 resources），

而是透過自願捐款（Voluntary Contributions，VCs）方式向 OCED 提供資

源，DG EMPL 即為其中主要捐款者之一。 

DG EMPL 主要參與 OECD 就業、勞工與社會事務委員會（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Committee，ELSAC），兩者於就業及社會政策領域

方面擁有長期合作成果，其部分原因即源自 DG EMPL 為 OECD 相關項目

提供大量資金。除正在推動之項目外，雙方近期亦發展出多元創新之合

作領域，包括移民與難民融合、未來工作等，以及於歐洲社會權利支柱方

面之相關合作。 

3. 工作說明 

(1) 出席 OECD 就業工作組（WPE）第 52 次會議（52nd Meeting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Employment） 

OECD 於本年 4 月 4 日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召開本次線上會議。

本會議討論重點為 OECD 針對 2022 年就業展望所提出之 5 份章節草

案；第二屆 WPE 年會（預計本年下半年舉行）及就業研討會相關系

列提案；以及 2023 年就業展望著重議題等。 

筆者於正式會議前彙收 DG EMPL 相關單會就前揭 5 章節草案所

提出之檢視意見及出席名單，並俟彙收統整後召開內部工作小組協

調會議，以利於會前達成發言共識。隨後於正式會議當日擔任紀錄人

員，並會後產製摘要報告（詳附錄 1）。 



11 
 

 

(2) 出席 OECD 就業、勞工和社會事務委員會（ELSAC）第 141 屆會議

（141st Session of the Employment, Labour and Social Affairs Committee） 

OECD 於本年 4 月 6 日至 4 月 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假法國巴黎召開本次實體會議，代表人員可選擇實體參與或線上

出席。本會議重要討論議題包含：身心障礙者工作及包容；哥倫比亞

技能峰會成果；促進企業包容成長；教育、就業和創業之性別平等建

議；兒童福利；減少性別薪資差距；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之影響評估；

歐盟人才庫； COVID-19 對移民之影響；以及人工智能於工作創新

之應用等。 

筆者於會議前協助彙整其他 DG 與 DG EMPL 所屬相關業務單位

就本次會議討論報告（共計 17 份書面研究分析報告）之檢視意見，

以及各單位（共計 9 單位派員與會）出席名單，並於會議舉行當日

擔任紀錄人員，會後產製總結報告（詳附錄 2）。 

(3) 出席 OECD 移民工作組（WPM）有關烏克蘭難民危機之特別會議

（Exceptional meeting of the OECD Working Party on Migration on the 

Ukrainian refugee crisis） 

本次特別會議源自本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大規

模難民逃亡，截至 4 月 13 日止，累計已有超過 400 萬人逃往歐盟鄰

國，其中波蘭即收容近 270 萬名難民。為此，歐盟國家於 3 月 3 日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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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歐盟臨時保護指令（EU Temporary Protection Directive，TPD），TPD

保護對象得於歐盟國家獲得 1 至 2 年之居留許可，而其他非歐盟國

家（例如澳洲、加拿大、英國等）亦各自啟動臨時保護計畫。 

為促進各國經驗交流並支持波蘭及其他面臨大量移民之國家，

OECD 於本年 5 月 5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假波蘭華沙召開本

次實體會議，代表人員可選擇實體參與或線上出席。本會議重要討論

議題包含：各國收容政策協作、烏克蘭兒童容留方針、烏克蘭婦女及

其他弱勢群體之保護與支持，以及難民住房需求等。 

筆者於會議當日擔任紀錄人員，會後產製總結報告（詳附錄 3）。 

（二） 西巴爾幹及土耳其 ERP 評估檢視 

1. 西巴爾幹及土耳其與歐盟關係  

西巴爾幹地區為歐盟擴大政策（European Union enlargement policy）中

所著重之國家組成，歐盟於 2003 年歐洲理事會上將該區作為歐盟擴張之

優先事項。其中斯洛維尼亞於 2004 年入盟，克羅埃西亞隨後於 2013 年加

入，而自 2013 年後，歐盟即未再接納新成員國。現西巴爾幹六國（阿爾

巴尼亞、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科索沃、蒙特內哥羅、北馬其頓、塞爾

維亞，下稱 WB6）皆有加入歐盟意願，惟 WB6 或因政治文化與生態與歐

盟成員國差異甚大，或因改革步伐未能滿足歐盟要求，又或歷史糾紛等

因素，至今於入盟申請程序上進展甚慢。 

各國現分別處於入會進程中之不同階段，其中阿爾巴尼亞、北馬其

頓、塞爾維亞及蒙特內哥羅皆為歐盟候選國，塞爾維亞與蒙特內哥羅刻

正進行入盟談判；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已申請加入，惟尚未正式成為

候選國，而 2008 年宣布獨立之科索沃則尚未得到所有歐盟國家承認。 

除 WB6 之外，土耳其則自 2005 年開始與歐盟展開入盟談判，至今

亦未見進展。 

2. 工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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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執委會每年皆對歐盟成員國候選國或潛在候選國提出 ERP 評估。

筆者工作即為檢視 WB6 各國及土耳其之 2022 ERP 報告，並綜整各國於

勞動政策、技能提升、社會支出及保障等面向所面臨之挑戰，摘要如下

（完整內容詳附錄 4）： 

(1) 女性之勞動力市場融合度低，且積極勞動力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y，ALMP）目標未臻明確。 

(2) 社會支出未滿足最貧困人口之需要。 

(3) 人力資本投入不足及教育體系薄弱，例如低勞動市場導向之職業教

育與培訓（VET），導致結構性技能落差。 

(4) 全民醫療保健與服務之覆蓋率仍具挑戰性。 

上開內容隨後經彙整成為後續歐盟執委會對 WB6 及土耳其 2021 至

2023 年 ERP 概述（Commission Staff’s Overview of the Economic Reform 

Programmes for 2021-2023 of Albania, Bosnia and Herzegovina, Kosovo, 

Montenegro, North Macedonia, Serbia and Turkey）報告之一部。 

（三） 強化青年保障政策業務 

強化青年保障為青年就業支持計畫之一環，所有歐盟成員國皆於 2020 年

10 月理事會中承諾實施。於 COVID-19 爆發前，歐盟中未就業亦未接受職業

培訓（Neither in employment nor in education or training，NEET）青年人數已減少

約 170 萬人，至 2020 年 2 月，青年失業率已降至 14.9%。然而，隨著國際疫

情日益嚴峻，歐盟各國所採取之封鎖措施亦對年輕人帶來負面影響，爰此，歐

盟透過推動強化青年保障，加強對整體年輕人之全面性工作支持。 

強化青年保障政策主要目的在於，確保所有 30 歲以下年輕人於畢業或失

業 4 個月內皆能獲得良好繼續教育、就業或實習之機會。 

強化青年保障政策雖非筆者主責業務，然而該項政策已逐漸成為 ERP 評

估檢視項目重點之一，故筆者有幸受邀旁聽數場內部小組討論會議，並將其

收穫轉化為撰寫 ERP 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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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心得及建議事項 

藉由此次為期 3 個月之實習機會，筆者得以實地觀察歐盟政府機構之工作模式、

組織與單位間之互動交流方式，以及政策研擬及推動方針等，又適逢疫情自嚴峻而趨

穩定之過渡階段，使筆者有幸得以體驗歐盟總署自全面居家上班逐步鬆綁，而至實施

實體居家混合辦公模式之過渡階段，實屬難得。茲將此行心得及建議分享如下： 

一、工作模式轉型 

鑒於各國邁向後疫情時代，資通訊及科技設備之應用已融入成為歐盟執委會

日常辦公模式，其完善之員工保障政策、健全且成熟之公務軟體應用，以及資訊安

全防護措施之落實等，成為辦公模式得以成功轉型之主要推手。 

二、團隊橫向互動 

有別於傳統政府機關之科層體制架構，歐盟行政方式更傾向於扁平化組織運

作，強調同仁間橫向聯繫溝通，同時賦予職員高度自主性與彈性裁量空間，促使個

人對所管業務負相當責任，間接提升效率。此外，單位內亦強調有效之上下連結，

賦予每位職員表達自身意見之機會，主管也樂於詢問並傾聽同仁想法，有助團隊

合作並提升工作熱情。 

三、政策研擬推動 

我國與歐盟於勞動及社會保障方面擁有相似之共同展望及目標，舉凡對兒童

及弱勢族群之社會保護、減少青年及婦女失業率及薪資落差，及發展企業永續等。

惟考量歐盟係由 27 個成員國組成，加上我國與歐盟並無正式外交關係，兩者運作

方式差異甚大，故於參採歐盟政策推動方法上，有其困難。然而我國仍得借鏡歐盟

政策內涵作為國內施政參考，並持續就共同關切議題進行協商，發展多領域合作

夥伴關係，提升雙邊實質關係。 

四、英語能力培養 

如先前所提及，本次出國雖名為實習計畫，然而工作實際上係比照當地歐盟

官員工作內容，執行相同任務，故語言能力為基本且必要條件之一。為勝任該職

位、參與專案會議討論，以及順利進行日常業務溝通與郵件往返，需具備一定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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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商業英語能力並熟知自身專業領域英語，以及專有詞彙應用等。基此，建議加強

培養足供國際溝通之口語表達、文字撰寫等能力，方能有效與來自世界各國之人

才共事合作。 

五、賡續推動執行 

透過本計畫參與，不僅可提升參訓人員對歐盟之瞭解，強化其專業能力及培

養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外，亦能透過自身專業領域知識及工作經驗分享，促進臺

灣與歐盟之雙邊交流合作、佈建友我人脈，對未來業務推動方面，具有相當助益，

故建議持續推動並鼓勵同仁踴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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